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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约的现状 

秘书长的报告 

一、导言 

1 ‧ 大会 1 9 8 7年 1 2月7日通过题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第二十届会议工 

作报告"的第42/ 1 5 2号决议，其中第9和1 0段案文如下： 

"大会， 

"9.请尚未批准或加入下列公约的国家考虑批准或加入这些公约： 

(a) 1 9 7 4 年 6 月 1 4日《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 

(b) 1 9 8 0 年 4 月 1 1日《修正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的议 

定书》， 

A / 4 4力50。 

89-1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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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9 7 8 年 3 月 3 1日《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 

(à) 1 9 8 0年4月11日《联合画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10:请秘书长加强努力，促进通过和使用委员会工作所产生的条文，并 

就各公约现状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2 .秘书长于1 9 8 8 年 4 月 2 8日和1 9 8 9 年 3 月 2 9日以普通照会将第 

4 2 Z 1 5 2 f决议第9和1 0段的内容通知所有国家.照会中请各国政府于198 9 

年6月1日以前告知它们对于截至该日期为止尚未加入为締约国的各项公约是否打 

算加入。 

3 , 作出答复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古巴、丹麦、芬兰、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日墨西哥、荷兰、菲律宾、瑞典、瑞士、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各国复文总结如下。 

4 . 据报另有一些国家釆取了旨在批准或加入一项或数项公约的行动，包括将 

公约提请国会核准；若干国家还试图制订必要的法律。这些情报若非为答复秘书 

长的普通照会而正式送交秘书长，则不载入本报告。 

二、各公约的现状 

A . 1 9 7 4 年 6 月 1 4 日 《 国 际 货 物 销 售 时 效 

期限公约》和1 9 8 0 年 4 月 1 1日《修正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书》 

1 ‧公约现状 

5 , 1 9 8 7年 1 2月 7日第 4 2 / 1 5 2 t公约通过之时，此项公约和 1 9 8 0 

年修正议定书均未生效。公约的締约国有以下九国：阿根廷、捷克渐洛伐克、多 

来尼加共和国、埃及、加纳、匈牙利、掷威、南澌拉夫、赞比亚。议定书的締约 

国有阿根廷、埃及、匈牙利和赞比亚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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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 9 8 8年 1月 2 1日，墨西哥交存了公约和议定书的加入书，使公约和 

议定书于1 9 8 8年 8月 1日开始生效。 

7 . 议定书第十四(2)条规定，当公约和议定书开始生效时，秘书长应编制一份 

经议定书修正的公约案文.秘书长以 1 9 8 9 年 4 月 1 7日保管人通知书将公约 

修正后的提议案文分发各国，并表示如杲分发后9 0天内未收到任何签署国或締约 

国的反对意见，则该案文视为已获得通过。 

2 ,各国的意向 

8 ‧澳大利亚以书面要求各州和北部地方以及其他所有有关机构和个人在1989 

年9月底以前就澳大利亚是否应成为公约和议定书締约国一事表示意见。 

9‧古巴正在由专家对公约和议定书进行研究以确定是否可能在最短期间内建 

议加入为締约国。 

10. 芬兰于1 9 8 8年将公约和议定书分送有关各界征求意见，得到积极反应； 

芬兰政府打算不久即开始为各项文书的批准进行准备。 

11. 希腊表示该国政府正在考虑批准公约和议定书。 

12. 奥地利、加拿大、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瑞典、瑞士和联合王 

国目前未有任何行动计戈î。 荷兰表示，当情况改变时，可能会重新考虑这个立场。 

菲律宾报告该国政府截至1 9 8 9年6月1日为止未能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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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 9 7 8 年 3 月 3 1日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 

1 .公约现状 

13. 截至1 9 8 7年 1 2月7日为止计有以下1 1个締约国：巴巴多斯、智利， 

埃及、匈牙利、黎巴嫩、摩洛哥、罗马尼亚、塞内加尔、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1 9 8 7 年 1 2月 7日至 1 9 8 9 年 6 月 3 0日之间博茨瓦纳、 

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加入公约，使締约国总数增至14国。 

14. 公约需有2 0个締约国才开始生效。 

2 .各国的意向 

15. 澳大利亚正在为执行公约而制订法律，法律将在澳大利亚决定加入公约为 

締约国的日期开始生效。 

16. 古巴正在由专家对公约进行研究以确定是否可能在最短期间内建议加入公 

约。 

17. 丹麦到目前为止尚无批准公约的计划，但公约中最重要的部分将列入丹麦 

海事法。 

18. 芬兰已将公约交由一个政府委员会研究。预期委员会将在1 9 8 9年年 

底以前提出报告。芬兰是否批准公约的问题须等待该报告经过有关各方审査，审 

査意见再经政府研究之后才能决定。 

1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i告说，联邦政府是否批准公约以及何时批准的问题决 

定于海事法的进一步发展。所谓"汉堡规则"是否宜于列入海上货物运输法在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是有争议恒的，商业界仍在议论这个问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承 认 ， 1 9 2 4 年 8 月 2 5 e《统一有关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海牙 

规则）有必要加以修订。因此， 1 9 8 6年通过的国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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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8 年 2 月 2 3日修正上述公约的《布鲁塞尔议定书》（维斯比规则）。伹 

经过适当审议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批准1 9 6 8年的议定书，以避免预先限 

定了海事法的发展。联邦政府将采取进一步决定以期达成有关公约的主要目标， 

即海事法的统一。为达成此一目标，汉堡规则必须莸得许多主要航海国的普遍接 

受，而目前情况不一定是如此。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尚未采取任何步骤来批 

准《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 

20. 希腊报告说该国政府正在考虑批准公约。 

21. 日本表示很难在最近的将来加入公约，因为日本是海牙规则(1 9 2 4年 

《统一有关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布鲁塞尔）的締约国。对日本而 

言，较实际的步骤是先审查维斯比规则（1 9 6 8年修正海牙规则的议定书，布鲁 

塞尔），以期加入。而是否加入汉堡规则的问题须待维斯比规则审査完成后再作 

考虑。 

22. 墨西哥继续进行有关本公约的咨商工作。 

23. 瑞典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加入公约为締约国。 

24. 瑞士可在公约生效后考虑加入。 

25. 奥地利、加拿大、荷兰和联合王国目前不打算加入公约。 

况如发生变化则有可能改变它的立场。菲律宾报告说，该国政府;i 

6月1日止尚未能作出决定。 

荷兰表示，情 

i至1 9 8 9年 

c . 1 9 8 0 年 4 月 1 1日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1 .公约现状 

2 6 .截至 1 9 8 7年 1 2月7日为止，计有以下1 1个締约国：阿根廷、中国. 

埃及、法国、匈牙利、意大利、莱索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美利堅合众国、南 

斯拉夫、赞比亚。公约自 1 9 8 8年 1月 1日起对以上 1 1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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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 9 8 7年 1 2月稍后日期，奥地利、芬兰、墨西哥和瑞典等四国交存了 

加入书或批准书。 1 9 8 8 年 1 月 1 日 至 1 9 8 9 年 6 月 3 0日之间又有澳大利 

亚、丹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掷威等四国成为締约国。截至1 9 8 9年6月30 

日止公约共有19个締约国。 

2 .各国的意向 

28. 加拿大认真地考虑加入公约。截至1 9 8 9年 5月 8日为止，已有四个 

省和一个区通过了执行公约的法律。 

29. 古巴正在由专家对公约进行研究以确定是否可能在最短期间内建议加入公 

约。 

3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 9 8 9年春季制订了有关本公约的国家法律，接着 

将会颁布成文法。联邦政府打算在成文法颁布之后采取必要步骤来批准公约。 

31. 希腊报告说，该国国会下届会议将进行公约的批准程序。 

32. 日本正在考虑审查公约，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加入。 

33. 荷兰将在1 9 9 0年期间将公约送交国会核准。 ， 

34. 菲律宾报告说，该国 ‧ 截至 1 9 8 9年6月1日止未能作出决定。 

35. 瑞士正由国会审议是否加入公约的问题。 

36.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注意到公约已于1 9 8 8年 1月1日生效， 

締约国计有1 9国，另有一些国家可能不久即将加入。因此，该国政府利用这个 

机会在不久的将来向有关各方递送咨商文件。 




